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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_Toc89437047][bookmark: _Toc172130181][bookmark: _Toc31681]总则
第1条　 [bookmark: _Toc20170]编制方案的目的
为提升地名管理效能，推进地名工作的法治化、科学化与标准化，保护和弘扬优秀地名文化，延续城市历史脉络，促使地名更好服务于吴川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立足本地实际，制定本方案。
本方案依法批准后，将作为吴川市地名管理与地名标志设置的基本依据。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地名命名、地名保护、地名标志管理等方案编制工作，以及涉及道路、桥梁、隧道、广场、公园等地理实体的命名与更名事项，均应首先遵循本方案规定。
第2条　 [bookmark: _Toc8547]方案与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情况
（一）地名规划与专项规划的协调
依据《广东省地名管理规定》，市级民政部门应会同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地名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地名规划内容涵盖各类地名的命名方案、通名称谓及使用规则、专名采词指引等。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制定行业专项规划时，须做好与地名规划所确定名称的衔接。
（二）地名命名方案的审批与实施
地名命名应符合《广东省地名管理规定》所明确的易辨易懂、内涵健康等要求，并体现当地历史、地理、文化及区域特征。地名由专名与通名共同构成，通名用字应真实反映地理实体的属性与类别。同类地名的专名不得重复，派生地名须与主地名保持一致，以地名命名的车站、港口、码头、水库等名称应与所在地地名相统一。
（三）地名标志的设置与管理
地名标志的设置与维护责任主体，依照《广东省地名管理规定》予以确定。例如：自然地理实体名称标志由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负责；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设施名称标志由该设施管理单位负责；建筑物、住宅区及其内部道路名称标志由建设单位或所有权人负责。
（四）地名保护名录的编制与公布
广东省民政厅研究制定《广东省地名保护名录评选认定工作方案》，明确名录评定标准、申报程序及保护措施。对列入保护名录的地名，实施严格更名限制，并通过挂牌、立碑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促进其历史文化价值的保护与利用。
（五）地名管理协调机制的建立
广东省民政厅联合省委宣传部、省民宗委等19个部门印发《关于建立地名管理协调机制的通知》，明确了各单位职责、工作任务与协作制度。特别设立了日常个案处理机制，以确保能够及时应对并解决地名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第3条　 [bookmark: _Toc23847]地名体系架构的基本思路
数据收集与整理：构建地名体系，需首先系统收集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主要资料来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辞典》等权威出版物、各类GIS服务商提供的数据资源，以及谷歌地球等平台获取的经纬度坐标信息。
数据结构化处理：对采集的地名数据进行结构化整理，建立地理实体之间的层级关联。这种层级关系是构建结构化地名词典的核心特征，也是实现高效地理编码的重要基础。
地名识别与提取：运用地名识别模型等技术，可在无需预先分词的情况下，直接对文本进行地名识别与切分，从而准确获取目标地名集合。
地名匹配与标准化：地名匹配是地名标准化处理的关键步骤，旨在将不同形式的地名表述准确映射到对应的地理实体。可采用局部模糊匹配等方法，通过对地名进行形式变换，实现地名的规范映射。
规划体系衔接构建：地名规划体系应与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规划体系全面衔接，涵盖城市地名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与详细规划等层次。各层次规划需对应解决与现行城市规划相关的具体问题，且规划期限应与城市规划保持一致。
“互联网+区划地名”行动：推动区划地名工作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提升管理服务能力。重点包括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资源体系、完善信息化标准规范、提升政务管理信息化水平、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机制、创新公共服务模式、促进信息共建共享等方面。
信息动态更新机制：通过分类分级管理、线上线下协同等方式，建立区划地名信息的动态更新机制，保障信息的现势性与时效性。
公共服务与信息共享：依托电子地图、遥感影像、三维仿真等技术手段，通过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向社会提供便捷的地名信息服务。加强部门协作，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区划地名信息资源的融合共享与创新应用。
1、 [bookmark: _Toc172130182][bookmark: _Toc89437048]
第2章  [bookmark: _Toc10645]编制程序和技术路线
第4条　 [bookmark: _Toc12422]编制方案的基本程序
基础衔接与现状评估：以《吴川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一主一副，三节点四片区”城镇体系格局与“一带多廊道，一主一副四轴”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为依据，全面梳理区域现有地名资源及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分析地名现状与规划定位的匹配程度，形成地名命名与调整的基础指引。
分区分类与命名原则确立：结合功能分区、保护体系和廊道网络的空间安排，科学划定地名管理的不同功能区类，并同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命名基本原则，形成覆盖全域、分类引导的地名命名与调整清单。
文化挖掘与词库构建：系统整理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资源，筛选其中具有地方代表性、历史延续性和文化认同感的地名要素，构建适用于地名命名的专项词库，为命名工作提供文化支撑。
多方协同与动态完善：组织相关管理部门、专业机构及社会代表参与方案论证，通过征求意见、专家评审和公众参与等环节，形成可反馈、可调整、可评估的地名方案编制机制，保障地名体系能够持续适应发展需要、传承地方文脉、提升区域形象。
第5条　 [bookmark: _Toc8821]编制方案的基本过程和相关协调沟通情况
在方案编制过程中，由民政部门组织成立跨部门技术专班，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数据为基础，协同自然资源、交通运输、水务、文旅等相关单位，建立涵盖数据互通、方案研讨、意见征询的三层级协作流程。针对规划道路等地名命名事项，专班定期召开地名协调会议，推行分类审议机制。对审议中存在疑问的命名方案，视情况退回原提出单位重新拟议，或启动专家评审程序，邀请地方文史专家及专业机构参与评估，确保命名工作既符合《地名管理条例》要求，又体现地域特征与公众习惯。方案形成后，依次履行以下程序：由市级民政部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组织专家论证并修改完善，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随后向社会公示不少于三十日。公示期满无重大异议后，按规定报送上级民政部门备案。
第6条　 [bookmark: _Toc28499]编制方案采取的技术路线
前期准备：包括资料收集、地名调查、资料整合与地名资源分析。这一阶段需要明确地名方案的要求，收集相关的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国土空间规划资料等，并对现有地名进行调查，了解地名的使用情况、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现状调研：对地名现状、规划的调研内容、方法和结果的记录等内容进行规定，包括对区域内地名的数量、类别、分布及可识别性进行评估，分析存量地名的沿革与特点、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以及地名体系与区域规划的关系。
方案编制：根据地名资源分析、区域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确定地名规划设计的主导思想、规划原则和地名体系框架。这一阶段需要考虑地名的命名、更名，包括地名的专名和通名设计，以及地名的标准化处理。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在地名方案中，需要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名进行保护，制定地名保护名录，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成果提交：地名方案成果应包括地名方案文本、说明书、相关图册。文本应准确表达编制的意图、编制目标和编制内容，图纸应反映包含不仅限于地名现势、规划等情况。
规划实施：地名规划批准之后，应为相应地理实体命名的依据，并制定相应的实施计划和保障措施，确保地名规划的有效实施。
技术规范遵循：在地名方案编写过程中，应遵循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如《地名方案编制导则》等，以确保地名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公众参与和专家咨询：在地名规划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公众意愿，吸纳专家意见，通过公众参与和专家咨询，提高地名规划的合理性和接受度。
[bookmark: _Toc172130183][bookmark: _Toc89437049]数字化和信息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GIS系统，对地名规划进行数字化管理，提高地名规划的效率和准确性。
第3章  [bookmark: _Toc15331]地名资源与环境分析
第7条　 [bookmark: _Toc11048]区域概况及其历史发展与沿革
吴川市是广东省湛江市下辖的县级市，于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地处湛江市东北部，位于湛江、茂名、阳江三市交汇处，是湛茂阳都市圈的几何中心，也是粤西地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面向海南自贸港的重要交通走廊和战略支点。市域距湛江市区约55公里、广州约380公里、海口约170公里（直线），毗邻粤西机场，沈海高速、汕湛高速贯穿全境，融入湛茂阳都市圈1小时交通网。
全市陆域总面积约859平方公里，行政辖梅菉、博铺、大山江、海滨、塘尾5个街道，以及黄坡、覃巴、塘㙍、吴阳、长岐、振文、樟铺、浅水、兰石、王村港共10个镇。202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92.36万人。
吴川具有三大核心特点：一是“江海门户”的地理与经济区位。它坐拥南海海岸线和鉴江冲积平原，是传统的“鱼米之乡”；广湛高速、茂湛铁路、325国道贯穿全境，特别是湛江吴川国际机场的落户，使其正加快建设成为湛江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门户枢纽。二是“三产并进”的特色产业体系。农业上，是粤西重要的粮食、水产基地；工业上，以塑料鞋、羽绒、食品加工、建筑装饰闻名，享有“中国建筑装饰之乡”美誉；服务业上，正依托鼎龙湾、吉兆湾等打造岭南江海魅力旅游城市。三是“江海魅力”的国土空间新格局。根据《吴川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其核心是构建“一主一副，三节点四片区”的城镇体系，同时构建“三带四区多廊” 的生态保护格局，塑造“江海魅力之城，田园风情之乡”的风貌。
追溯吴川的历史，其建置沿革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活动。南朝宋元嘉年间（公元424-453年）始置平定县，为建县之始。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式设立吴川县，县名沿用至今已超1400年。此后历唐、宋、元、明、清，先后隶属罗州、化州、高州府等。近代以来，行政区划多有变动：1952年与梅茂县合并为吴梅县，1953年恢复吴川县；1958年曾与化县合并为化州县，1961年复设。199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吴川县，设立县级吴川市，标志着其发展进入新阶段。
第8条　 [bookmark: _Toc21288]区域定位和功能区布局文化特质分析
2.1 区域定位
吴川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湛江与茂名两市之间，地处鉴江等水系入海口，拥有吴阳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作为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以打造粤西空港门户枢纽、岭南江海魅力旅游胜地和现代建筑产业基地为发展目标。
2.1 功能区布局文化特质分析
吴川市构建了“一带多廊道，一主一副四轴”的市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一带多廊道”的国土空间保护修复格局：
“一带”即南部沿海防护带，串联各大河流出海口，构建以海湾、滨海湿地、生态防护林等生态要素为主体的东西向沿海生态带。
“多廊道”即以河流水系形成的多条生态廊道，保障重要流域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构筑城市内部蓝脉绿网。
“一主一副四轴”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一主”即吴川市中心城区，是面向吴川全域的综合服务中心，是湛茂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的组成部分，是吴川市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
“一副”即围绕空港经济枢纽形成发展副中心，重点聚集科技创新、现代服务和空港产业，湛茂都市圈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地。
“四轴”即湛茂融合城镇发展轴、城镇功能拓展轴、北部空铁联系轴、西部产业发展轴。四轴共同促进城镇空间集聚发展，强化轴带支撑，促进资源要素及产业功能向轴带集聚。依托原G228、S285、湛江吴川机场和吴川产业转移工业园等，深度融入湛茂都市圈，促进区域间要素流通和共同发展。
第9条　 [bookmark: _Toc23466]区域地名的演变发展和命名特征分析
吴川自1961年恢复建制至1994年撤县设市，地名系统同步完成“吴川××”系列建构：主干道出现“吴川大道”、“吴川市人民东路”，机关单位定型“吴川市地方税务局”、“吴川市民政局”，公共服务设施采用”吴川市梅菉中心小学”、“吴川市第三中学”。县级政区名称前置，标志着从“梅菉”、“塘㙍”等圩镇联合体向统一政区身份转型。同一时期“梅菉片区”、“振文片区”、“长岐片区”等片区、及“海滨街道”、“博铺街道”等派出机构层级，体现建市初期以基层治理单元规划为先导的城镇化逻辑。
1980年代起“人民路”、“建设路”、“解放路”批量命名，昭示改革开放后基础设施优先的发展路径；2000年后“财富广场”、“富通城”、“敏捷金玥府”等商品房案名涌现，推动地名语义从集体主义向市场话语转换。
鉴江、袂花江、三丫江构成主干水系，通名取“江/河/滘”；“塘”、“井”、“坡”、“埇”等微地貌词占聚落地名近半数，反映河网密布、台地起伏的冲积平原特征。“那+地貌”类（那蒙、那良、那郭垌）保留壮侗语底层，前缀“那”（田/埂）在覃巴、吴阳等镇密集出现，印证古越语特色地名在鉴江流域的百年延续。聚落类以“主姓+屋/村”命名居多，如“何屋底”、“刘屋坡”、“姓林村”，强化宗族地权与血缘认同。
2000年后的“新安路”、“振兴路”、“友谊路”等地名，以美好祝愿为采词依据，使用现代规划语汇重构空间秩序。以数字序列为通名的“梅园一街至梅园三路”、“新兴西一巷至新兴西十巷”等为1990年代后规划区特有，取代“上/下”、“前/后”传统方位体系；“岭南路”、“广沿路”、“广德路”等以设施（市场、学校）为原点派生命名，标志聚落组织逻辑从血缘向功能转型。
以“海”为核心词根形成滨海词簇，如“海滨街道”、“海景路”、“滨海大道”、“海港大道”等体现海洋城市定位；“博茂港”、“塘尾海洋渔业基地”、“海沟环村路”等直接记录渔业、港口产业。内陆镇则出现以“江”为延展的“沿江东、西、北路”系列，构成江水—陆地的呼应关系。
“吉祥如意”系列占据2024-2025年命名主流：如“福源路”、“永和路”、“致富路”等道路，直接使用福气、财富、和谐等吉兆词汇；“中山”、“中山纪念堂”等地名彰显县域政治文化的国族认同；“三中路”、“三中学校路”等教育设施命名占比超12%，映射基础教育优先战略。
2024年后地名呈现明显序列化与高度规整特点，如“新兴路东一巷至东十二巷”、“永盛街一巷至十四巷”以序列覆盖整片社区，通名“巷”替代”路”表征生活性支路的功能划分。
第10条　 [bookmark: _Toc23250]地名现状分析
根据吴川市国家库标准地名库数据统计，全区各类地名情况如下：
一、陆地水系类20条，其中河流16条、池塘2条、洲，河岛1条、矶1条。
二、陆地地形10条，其中山2条、丘陵山地8条。
三、行政区域类16条，其中县1条、镇15条。
四、群众自治组织类196条，其中行政村143条、社区居委会53条。
五、非行政区域类552条，其中农林牧渔32条、农林牧场11条、工业开发区3条、矿区9条、地片497条。
六、居民点类1528条，其中城镇居民点277条、农村居民点1251条。
七、交通运输设施类2860条，其中铁路1条、公路677条、长途车站20条、收费站5条、火车站2条、道路街巷1787条、环岛路口5条、桥梁350条、加油站3条、道班10条、灯塔，导航台3条。
八、水利、电力、通信设施类143条，其中水库45条、锚地4条、灌溉渠46条、渡口11条、海堤3条、海港3条、海湾3条、闸坝14条、河堤11条、拦河坝2条、渡槽2条。
九、纪念地、旅游景点类112条，其中人物纪念34条、事件纪念23条、宗教纪念45条、公园3条、风景区7条。
十、建筑物类161条，其中房屋144条、广场3条、碑9条、亭2条、体育场6条。
十一、具有地名意义的单位类1055条，其中党政机关115条、民间组织44条、事业单位842条、企业54条。
总体来看，吴川市各类地名命名与城市功能格局一致。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地理类名称特征
地形和水系类型丰富多样，以丘陵山地和河流为主，空间分布符合城市功能。
[image: 现状水系图_01]
图为现状线形水系
以线状水系为例，吴川市现有32条河流。自然河流主要分布于樟铺镇等。从通名来看，所有水系通名主要以“河”、“江”、“塘”等命名。
陆地地形10条，其中山2条、丘陵山地8条。
[image: 陆地地形分类图_01]
图为陆地地形类地名分布
2.行政区划类名称特征
吴川市辖梅菉、博铺、大山江、海滨、塘尾5个街道，以及黄坡、覃巴、塘㙍、吴阳、长岐、振文、樟铺、浅水、兰石、王村港共10个镇。
[image: 吴川市村居图_01]
图为现状乡镇图
3.现状居民点名称特征
吴川市现有1528处居民点类，占全命名地类的29.8%；主要以农村居民点为主，农村居民点共1251处。城镇居民点集中分布于梅菉街道、大江山街道、博铺街道等中心城区街道。
[image: 现状居民点分布图_01]
图为现状居民点分布图
吴川市现有1055处单位类地名，占全命名地类的14.2%；主要为事业单位，共842条，在梅菉街道有明显集聚特征。
[image: 现状单位地名分布图_01]
图为现状单位类地名分布
建筑物161处，主要包含房屋、广场等，地名命名均得到有效指引。房屋在建筑物中约占89.4%。通名以祖祠、屋等为主。
4.公共空间类名称特征
公共空间以纪念地遗址、公园和风景区为主，空间分布与城市功能格局和人口分布特征高度相关。
吴川市现有112处纪念地、旅游景区类地名，占全命名地类的 1.5% ；主要为纪念地，均匀分布在梅菉街道、黄坡镇、振文镇、塘㙍镇、吴阳镇等。
[image: 现状旅游景区分布图_01]
图为现状纪念地、旅游景区类地名分布
5.水利设施类名称特征
水利设施类主要为生活生产使用的池塘、泵站和水库，水井、灌区等分布特征与人口分布、区县发展导向和生态资源禀赋特征呈现一致性。城市发展过程中池塘减少最突出。吴川市现有143处水利设施类地名，占全命名地类的1.9%。
6.交通运输设施名称特征
线性交通运输设施主要以公路和道路街巷为主，城市道路通名通常为“路”、“街”、“巷”。
一是公路，是市际、区(市)县间核心交通途径。
[image: 现状公路分布图_01]
图为现状公路分布
二是道路街巷，主要为市内交通通道。市域共1787条，占所有线形交通72.5%。主要以路、街、巷为通名，占比分别为67.9%、7.8%和24.4%，“街”和“巷”呈现显著组团特征，道路密度自城区中心向外衰减。以街和巷为通名的道路与道路密度空间一致性较高。
[image: 城市道路分布图_01]
图为城市道路分布
交通运输设施主要分布于城镇，和自然地理类分布具有空间一致性；吴川市现有2860处交通运输设施类地名，在市域所有地名中占比最高，占全命名地类的38.6%。
吴川市各类地名承载着独特的江海文化与商贸记忆，深刻影响着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市域内点状地名浓缩了千年江海文明的历史积淀，延续着滨海水乡的发展脉络。
地名是江海文明与商贸精神的活态见证。吴川作为千年古邑，其地名网络记录了自隋唐以来依托鉴江水系与南海岸线展开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与商贸往来。在现代空港枢纽与滨海旅游快速发展、城市空间剧烈演变的背景下，诸多记录着古港兴衰、盐场分布与渔业传统的老地名面临湮没风险。因此，亟需通过建立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将老地名有机植入新区规划等手段，将这些承载着江海记忆与奋斗精神的文化坐标固化传承，使之继续成为凝聚地方认同、彰显“江海魅力之城”特质的核心符号。
第11条　 [bookmark: _Toc1216]新生地名名称的发展趋势分析
新生地名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复合的演进趋势，既反映社会文化与时代观念的变迁，也呼应公众对地域环境与生活品质的期待。
文化交融：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生地名常融入多元文化符号，形成兼具本土底蕴与开放视野的命名风格。
生态导向：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普及，地名中越来越多体现自然、绿色、可持续等环境意识。
科技元素：当代科技进步也在地名中留下印记，部分命名融入科技、数字、智能等现代概念。
历史传承：许多地名注重与历史对话，援引历史人物、事件、旧称等元素，延续地方文脉。
地域特色：为强化地方认同，新生地名常吸纳当地自然景观、物产民俗等元素，形成鲜明标识。
传播性：在信息流通加速的语境下，地名趋向简短、响亮、易记、易传播。
情感表达：部分地名引入表达积极情感与社会理想的词汇，传递对美好生活的公共期待。
城乡意象：地名既可见城市现代化用语，也常见乡村肌理、田园风貌的表达，反映多元空间形态。
个性创新：为塑造独特形象，部分地名尝试新颖用词与创意组合，增强辨识度与吸引力。
2、 [bookmark: _Toc172130184][bookmark: _Toc89437050]
第4章  [bookmark: _Toc12766]方案内容说明
第12条　 [bookmark: _Toc1350]编制范围
本方案编制范围为吴川市行政管辖范围，下辖中心城区（梅菉街道、博铺街道、大山江街道、海滨街道、塘尾街道）及浅水镇、长岐镇、覃巴镇、王村港镇、振文镇、樟铺镇、吴阳镇、塘㙍镇、黄坡镇、兰石镇10个镇，总面积为858平方公里。
第13条　 [bookmark: _Toc5237]编制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地名命名应从辖区范围进行，符合区域特点，地名在命名、更名中注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决杜绝“大、洋、重、怪”等不规范地名。
二、指位性原则：有选择地使用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地名，以加强吴川市地名名称的指位性，反映吴川市地名命名的地理位置。
三、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创新性原则：地名专名的采词既要延续吴川市长期形成的历史文脉，展示文化特色，又要体现新的时代风貌、新的建设风格，拓宽采词思路，创新采词方法，提升文化内涵。
四、地域性原则：在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中，建立具有一定地域性差异的地名文化群落。
第14条　 [bookmark: _Toc23913]地名方案
《吴川市地名方案》基本思路应紧扣其城市性质及目标战略，以打造“江海魅力之城”为愿景，打造“交通枢纽、滨海旅游、制造基地、江海田园、幸福宜居”五大城市职能，构建功能导向、文化传承、层级清晰、形象鲜明的地名体系。
一是以自然空间为骨架，划分主要板块。紧扣“一带多廊道”的国土空间保护修复格局：沿南部沿海防护带和多条河流生态廊道，形成“鉴江绿廊”、“袂花江碧道”等生态地名板块，强化“江海田园”蓝绿开放空间。落实“一主一副四轴”开发格局：“一主”中心城区保留“梅菉”等历史地名；“一副”空港经济区以“空港枢纽”、“临空产业区”等词语突出门户枢纽创新发展功能；“四轴”形成产业资源轴向聚集的“融合走廊”、“产业长廊”等线性地名板块。
二是以风貌分区为底色，细化四大主题。现代城市风貌区打造“交通枢纽、魅力吴川”主题，将“广场”、“枢纽”等现代词根融入国际、人文、生态语汇；低丘林地风貌区打造“生态山林、文明新村”主题，以建设文明示范村为载体，采用“生态林”“保育区”等自然生态词汇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风貌；平原田园风貌区打造“鉴江风光、田园风情”主题，结合丰富水资源与农耕特色景观，保留“田”“园”“村” 等传统农耕语素；滨海沙滩风貌区打造“阳光沙滩、休闲度假”主题，突出滨海景观与渔家文化特色强化“湾”“滩”“海岸”等亲水意象。
三是以功能片区为肌理，植入文化基因。国土空间开发与利用功能属性为基本取向，划分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海洋发展区三类规划分区。城镇发展区采用 “行政中心”“文化广场”“教育基地” 等公共服务类地名，体现综合服务职能；乡村发展区保留 “田”“水产养殖” 等农耕语汇，植入 “橘红之乡”“生态农园” 等地域特产名称。海洋发展区划分 “渔业用海区”、“游憩用海区”、“港口航运区”等特色地域，紧扣 “一带两湾多片区”海洋格局。
三是以层级传导为机制，构建地名谱系。市级突出战略性与品牌性，如“中心城区综合服务片”、“空港经济副中心”、“滨海旅游集聚区”。镇级地名强调强调“地名+功能+文化”融合，如“黄坡工业型城镇”。村级保留原生地名，置入具有岭南特色的非遗、温泉等文化标签，实现“望得见江海、留得住乡愁”的地名愿景。
第15条　 [bookmark: _Toc9975]相关技术规范和处理策略
1.技术规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21）第743号）
（三）《地名管理条例》（国令（2022）第753号）
（四）《地名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民政部令（2024）第71号）
（五）《民政部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民发（2012）106号）
（六）《关于开展城市地名规划工作的通知》（民发（2005）65号）
（七）《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民函（2016）344号）
（八）《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83号，2007年9月30日）；
（九）《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粤民区〔2009〕17号）；
（十）《吴川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十一）《地名方案 编制导则》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十二）各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包括：《吴川市浅水镇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吴川市长岐镇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吴川市覃巴镇中心区和工业长廊控制性详细规划》、《吴川市王村港镇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吴川市振文镇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吴川市樟铺镇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吴川市吴阳镇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吴川市塘㙍镇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吴川市塘㙍镇板桥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吴川市黄坡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处理策略
（一）地名方案编制的核心原则体系
地名方案编制坚持科学性与文化性相统一的原则体系，在历史性上要求优先保留具有历史价值的地名的同时，也系统性构建“市域总名—片区主名—街巷支名”三级命名体系以规避重复与混淆，并为未来拓展预留合理空间，体现前瞻性安排。在具体操作层面，注重专名与通名的规范组合，例如山地地区优先采用地方性通名，水系周边则匹配相应类别通名，专名的确定需综合历史文献考证与公众意见征集，避免使用生僻或多义词汇，确保名称的准确性与接受度。
（二）地域文化元素的识别与转化
地名作为地域文化的活载体，其编制需依托系统建立的文化元素数据库。通过实地调查，可梳理出包括客家文化、红色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多类地方文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命名素材。转化过程中需把握文化适度创新的尺度，防止过度商业化倾向，对确需调整的历史地名可采取“新旧并置”的过渡方式，并建立文化保护负面清单，明确限制外来文化符号对本土元素的替代。
（三）争议协调与公众参与路径
为应对地名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争议，有必要建立分层协调机制。针对涉及历史记忆的敏感变更，应组织专家论证并公开征求意见；对商业开发引发的命名争议，则由主管部门协调相关方进行磋商。通过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举办地方文化主题活动及组建专家咨询团队等方式，形成“自上而下指导与自下而上反馈”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有助于提升社会对命名方案的认同度与接受率。
（四）实施流程与动态管理机制
方案实施遵循“准备—公示—执行—巩固”的阶段性推进路径，依次完成地名普查建档、多渠道公开征求意见、分步更新标识与电子地图、以及开展地名文化宣传等环节。建立动态管理数据库是保障长效运行的关键，该库应整合地名渊源、沿革记录与文化释义等信息，并与相关部门实现数据互通，对城镇化中新增道路街巷实行闭环管理。同时，通过定期评估与建立公众反馈响应机制，确保地名体系持续优化并契合整体规划要求。
3、 [bookmark: _Toc172130185][bookmark: _Toc89437051]
第5章  [bookmark: _Toc293]编制履行情况
第16条　 [bookmark: _Toc13058]编制机构情况
编制单位：
吴川市民政局
编制单位简介：
吴川市民政局是吴川市人民政府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民政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实施全市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并指导民政工作的改革和发展。‌
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民政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起草全市民政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和监督；研究落实全市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指导全市民政工作的改革和发展。
（二）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流浪乞讨及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工作，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三）负责拟订全市行政区划管理政策和行政区域界线、地名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审核报上级审批的行政区划设立、命名、变更和政府驻地迁移，负责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和管理，调处边界争议，审核地名命名、更名、销名以及公开出版全市性地名图，指导地名规划编制、地名标准化和地名文化建设。研究拟订全市行政区划总体规划思路建议。协助做好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工作中需以政府名义出面的相关工作。
（四）负责社会福利机构的监督管理，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组织指导社会捐助工作。指导老年人、孤儿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工作。
（五）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负责收养登记管理工作，指导婚姻、殡葬、收养、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六）承担依法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登记管理的责任。按照市委“两新”工委确定的职责分工，承担有关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七）负责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管理工作，监督各项民政事业资金的使用管理。
（八）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市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等职责。
（九）承办市人民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17条　 [bookmark: _Toc12141]编制过程情况
《吴川市地名方案》于 2025年12月启动编制。经过前期的广泛调研，文献资料、规划资料、现状资料、档案资料等基础资料的收集，人文历史、地理、风俗等特点考证，专家咨询等环节确定了本次规划的基本原则、编制思路、技术路径、工作目标和规划总体框架等，2026年3月，完成规划文本初稿编写、规划图册制作。2026年5月，市民政局邀请对我市历史及地名文化颇有研究的3位专家和专业人士，就初步方案进行征求意见。同时，还分别征求广东省民政厅、吴川市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的意见。经过收集、分析、整合征求意见后编制形成初稿，于2026年6月书面征求市直各有关单位、各县（市、区）意见，并在网上公开征集社会公众意见。随后，承编单位结合收集到的反馈意见及时对《方案》文本和说明书进行修改完善。2026年6月，市民政局组织召开专家论证评审会，一致认为规划成果基础资料详实，调查深入，指导思想明确，思路清晰，技术路径正确，成果达到地名规划的要求，符合地名管理法规的相关规定，并再一次提出相关的修改意见。最后，市民政局组织承编单位根据专家论证评审会的意见进行修订完善，形成最终方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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